
出差之往返行程，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，其膳雜費（現行規定為雜費，以下同）

如何報支  

（90年 9月版#549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由於目前交通便捷，出差往返行程所需時間應可大幅縮短，為提高行政效率，故

增訂往返行程，以不超過一日之原則性規定，所稱「往返行程」係包括前往出差

地點及返回服務機關，所需之行程時間，合計原則不超過一天，若服務機關或出

差地點地處偏遠，往返行程必需超過一天者，可於出差請示單內敘明，經機關同

意後可酌予延長。出差之派遣應將出差期間及行程併同考量，本儘量縮短之原則

詳加審核決定。有關膳雜費之報支，則應依事先核定之出差期間與行程及實際出

差天數，按日依規定數額報支。 

 


